西藏自治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检测不合格项目
闭合处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OLE_LINK3]第一条  为加强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检测质量的管理，确保对检测不合格项目处理的及时性和规范性，保障工程质量，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及《西藏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指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检测不合格项目，是指经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认定建筑材料或建筑物实体质量的性能指标不满足技术标准或设计要求的项目；闭合处理是指对检测不合格项目进行整改处理（包括材料退场、设计核验、返工、返修或加固处理等），以满足技术标准或设计要求的过程。
第三条  在订立检测委托合同后，委托单位应将施工和监理单位项目负责人、取样员、见证员的姓名、证号以及联系方式以文件（或函件）的形式告知检测机构。
第四条  在首次委托检测机构进行单位工程见证取样检测工作时，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应通过自治区智慧化工地服务与监管平台（以下简称“智慧工地平台”）分别添加该项目的取样员和见证员的账号，取样员和见证员需通过智慧工地平台进行实名认证。
第五条  施工单位应建立检测报告查询和检测不合格项目闭合处理制度，指定专人通过智慧工地平台及时了解工程相关检测信息，有检测不合格项目的，应及时处理，并在智慧工地平台填报处理情况和闭合时间。
第六条  监理单位应建立检测报告查询和检测不合格项目闭合处理监理制度，指定专人通过智慧工地平台及时了解工程相关检测信息，督促责任单位处理检测不合格项目，并在智慧工地平台填报监理单位对检测不合格项目处理的监理情况和闭合时间。 
第七条  检测机构应建立《检测不合格项目台账》（详见附件1），并通过智慧工地平台报送给工程项目所在地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
第八条  对实时采集的见证类检测项目，检测机构应当在数据采集完成后24小时内完成不合格项目的确认，并将确认结果书面告知委托单位；对非实时采集的检测项目，检测机构应当在不合格项目确认完成后24小时内，将确认结果书面告知委托单位。
第九条  委托单位（或责任单位）收到检测机构（或检测信息管理系统）告知的检测不合格项目信息后，应会同有关单位进行双倍复检确认，仍不合格的，按以下要求及时处置：
（一）材料（含原材料、构配件、器具及半成品等）检测不合格的处置要求：
⒈ 已进场未使用的不合格材料应作退场处理，需有退场的照片或影像资料，有退场的记录并经总监理工程师签字确认。同时将不合格材料相关信息报送给建设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⒉ 现场制作的钢筋连接接头等构件经检验不合格的，应返工处理，并留存返工处理的照片或影像资料以及经总监理工程师签字确认的返工处理记录。
⒊ 材料必须经进场检验合格，并报监理单位审核通过后方可使用，若不合格材料未检验合格即投入使用，则按以下第（二）项工程实体质量检测不合格的情形进行处置。
（二）工程实体质量检测不合格的处置要求：
⒈ 检测不合格的结构部位，可以返工或返修的，应由责任单位返工或返修；经返工或修补的结构部位，应有返工或修补前后的记录，并留存相关照片或影像资料。
⒉ 不能返工或返修的，应委托原设计单位核验其安全性能和使用功能。经核验安全性能和使用功能满足设计要求的，可不予处理；不能满足设计要求，但可加固处理的，按设计单位出具或认可的加固方案进行处理。
（三）	工程质量验收要求：
⒈ 检测不合格项目未闭合处理的，不得进行相应的分项、分部工程验收和竣工验收。
⒉ 经返工或返修的检验批次，应由专业监理工程师重新组织验收。
⒊ 经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鉴定能够达到设计要求的检验批次，应予以验收。
⒋ 经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检测鉴定达不到设计要求、但经原设计单位核验认可能够满足安全和使用功能的检验批次，可予以验收。
⒌ 经返修或加固处理的分项、分部工程，满足安全及使用功能要求时，可按技术处理方案和协商文件的要求予以验收。
⒍ 经返修或加固处理仍不能满足安全或主要使用要求的分部工程及单位工程严禁验收。
[bookmark: _GoBack]各类检测不合格项目处理的具体方式详见《一般检测不合格项目闭合处理方式一览表》（详见附件2）。
第十条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通过智慧工地平台监督不合格项目的闭合处理情况。
第十一条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日常开展监督抽查工作时，应抽查有关单位对检测不合格项目闭合处理的情况，发现有不合格项目未处理或未及时处理的，应下发整改通知，责令责任单位立即处理，并报当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对责任单位进行处罚。
第十二条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区受监督工程检测不合格项目闭合处理的监督管理，具体工作委托自治区建筑工程安全生产与质量监督总站实施。各市（地）、县（市、区）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辖区内受监督工程检测不合格项目闭合处理的监督管理，并可委托同级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具体实施。
第十三条  未实施监理的工程，监理单位和总监理工程师职责由建设单位和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履行。
第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将未经检验合格、未经监理确认同意使用的原材料用于工程建设的，由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或责任单位拒不改正的，由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报告当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查处。
第十五条  不合格项目的闭合处理，除符合本规定外，应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现行标准和规定。
第十六条  本规定由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
 
 
附件：⒈ 检测不合格项目台账
⒉ 一般检测不合格项目闭合处理方式一览表



附件1
检测不合格项目台账
（     年    月）
填报单位：（盖章）                                                                               第  页  共  页
	序号
	检测类别
	不合格项目
	检测日期
	不合格报告编号
	工程名称
	项目经理
（证号）
	总监
（证号）
	见证员
（证号）
	取样员
（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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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人：                  审核人：                制表人：

附件2
一般检测不合格项目闭合处理方式一览表
	序号
	不合格项目
	检测机构通知委托单位的时间
	处理方法
	处理期限
	闭合资料
	闭合时间

	1
	材料
	数据采集完成后24小时内
	按本规定第九条第（一）项处理
	接到检测机构通知后：
1.钢筋连接件：3个工作日内。
2.材料退场：3个工作日内。
3.分项、分部（子分部）工程验收前。
	1. 材料退场的照片或影像资料。
2. 材料退场记录。
3. 材料进场记录及复验报告。
4. 检测鉴定报告。
5. 设计核验文件。
6. 经设计、监理等参建有关各方确认的工程质量问题处理方案。
7. 工程质量问题处理记录和影像资料。
8. 参建有关各方验收记录。
	完成处理工作后，取样员应在3个工作日内智慧工地平台填报处理情况及处理时间，并由见证员予以确认。

	2
	工程实体质量
	确认检测结果后24小时内
	按本规定第九条第（二）项处理
	分项、分部（子分部）工程验收前。
	1. 检测鉴定报告。
2. 设计核验文件。
3. 经设计、监理等参建有关各方确认的工程质量问题处理方案。
4. 工程质量问题处理记录、照片或影像资料。
5. 参建有关各方验收记录。
	


注：应按不合格项目类型留存相应的质量控制资料作为闭合资料。

